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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法律与道德是紧密相连且不可分割的整体，二者相互促进、发展和融合。为从多视角剖析法理学里的经

典案例，揭示法律与道德之间亘古存在的内在联系，本文聚焦“洞穴奇案”这一典型案例，分析探讨在

面对秩序与正义、道德与法律时人们的立场选择问题，进而立足法理学角度，对案件中各方争议焦点进
行法理视域下的分析，揭示案件中蕴含的深层价值与现实意义，认为应做出有罪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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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w and morality are closely linked and inseparable whole, and they promote, develop and inte-
grate with each other.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classic cases in jurisprudence from multiple pers-
pectives and reveal the eternal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law and moralit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typical case of “Cave Strange Case”, analyzes and discusses the choice of people’s positions 
in the face of order and justice, morality and law, and then analyzes the controversial focus of all 
parties in the ca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jurisprudence, revealing the deep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contained in the case, and holds that a guilty verdict should be m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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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洞穴奇案”最早虚构于美国法理学家富勒所著作的《洞穴奇案》一书，案中既包含被困山洞的五

名探险队员，也有作为公平判决案件的十四位大法官，他们分别站在了不同的法哲学立场上，面对同一

案件来阐发不同却又极具信服力的观点，就此引发法学界不同学者对于道德、正义以及法律间的关系是

非问题上展开激烈讨论，引起大众对于法哲学问题以及政治内部展现的分歧做出深刻探讨。 

2. 案情回顾 

2.1. 案件概述 

洞穴奇案是美国法理学家富勒以美国诉霍尔姆斯案、女王诉杜德利与斯蒂芬案为素材，于 1949 年发

表的假想公案：五名探险者受困洞穴，由于山崩不断发生，加上洞穴地处偏远，无法在短期内获救，在

利用携带电台与救援队医生确定所带食物无法维持到救援成功，且如果以其中一人为食可以获救的情况

下，大家约定抽签吃掉其中一人，被抽签选中的是最初提出该建议，却在实施前反悔的威特莫尔。最后

通过历时三十二天、牺牲十名营救队员的全力营救，分食威特莫尔的四人虽成功走出洞穴，却以杀人罪

被起诉，且初审被判处绞刑。对于案件中的谋杀罪名是否成立，富勒虚构上诉法庭五位大法官的意见，

将当时各个法哲学流派的观点纳入其中。1998 年，萨伯续写了有关此案的九个新观点，又将 20 世纪法

哲学流派的新发展引入讨论[1]。 
以上便是最为经典的“洞穴奇案”，是由著名法学家富勒虚构的法理学典型案例，本文选取这一案

例，试从法律与道德的角度思考其中的价值问题，开展一场法律与道德间的法理较量。 

2.2. 案件中有关法律与道德的争议 

法律与道德有明显的界线，但又无法各自独善其身，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法律是否需要道德性，而是

如何通过严密的法律伦理思想平衡一个案件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因此，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思考。 

2.2.1. 生命权的放弃与被害人的承诺是否有效 
在本案中，受困的探险者们用掷骰子的方式来决定吃掉哪位同伴的血肉来保全其余四位，即同意让

他人通过这种方式来剥夺自己的生命权，然而此种被害人承诺放弃自己生命权的行为无效。另外，维特

莫尔提议掷骰子，但在掷骰子前撤回了同意，维特莫尔的不同意遭到了无视，他不被看作平等的一方，

最后大家的行为已经违反了被害人的真实意愿，因而不构成有效的被害人承诺，且被害人也无权对自己

生命权的放弃做出承诺。 

2.2.2. 法律中的紧急避险是否适用 
本案中被告的行为完全符合法律关于故意杀人罪的相关界定，但紧急避险是否适用此种情况有待商

榷。法官试图从功利的角度为被告开脱，认为一死换四生总好于五人全部死亡。然而让行为具有道德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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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并不与行为所产生的后果有关，而是与产生行为的动机、意志的好坏、行为的意图等相关，即出于

正义感或是职责。紧急避险行为所造成的损害不应大于所避免的损害，因紧急避险所保护的权益同避险

所损害的权益，两者都是法律所保护的，所以紧急避险所保全的权益，不应小于紧急避险所损害的权益。

在这个案例中，四位获救者为使自己继续存活下去，避免危险，杀害并吃掉了一个同伴，但问题是被吃

掉的同伴的生命权是否真的小于四位获救者的生命权，在人身权利中，生命是最高的权利，人人生而平

等，人人都有生存的权力，大多数人的生命并不比个别人的生命更珍贵，法律正是为了平等和正义存在，

从这个角度看，四位获救者罪名成立，应该为他们的行为付出代价。 

2.2.3. 法官审判独立是否需要依赖民意 
汉迪法官从法律现实主义的角度进行论证，回避了对国家正当性的讨论，将事实上享有审判权的主

体从国家转换成了社会，转换成了在社会中的大众，民众的意见使他无须再求助于国家的力量。司法审

判活动的依据只有法律和证据，民意只能作为一种考量因素，并不能起决定性的作用；且法官凭借丰富

的法律知识、良知和对法律的理解而做出自由裁量，依据一国的法律做出公正的判决，而非依赖于民意。

只有健康的司法才能培育出健康的民意，但是，民意始终只能是一种参考，不能代替法官独立、负责的

审判。 

2.2.4. 法官是否可以拒绝裁判 
唐丁法官基于法律理智和道德情感的两难便自行决定退出，而邦德法官则以与本案裁决并无多大关

联的电池诉讼案为借口，自认为有利益冲突而回避，这引发我们对法官能否拒绝裁判的思考。司法审判

作为人权的重要保障，有责任为人权的充分实现提供广泛有效的救济，在立法有疏忽的地方，就不应该

妨碍司法权依照社会生活的基本准则来履行自己的职能，因此，为了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法官应具有

直面困难的勇气和职责，不能因为没有法律规定，或在法律规定不明确或不完备时拒绝受理案件或拒绝

做出裁判。 

2.2.5. 法治与德治 
本案从法律上看，被告的行为很简单，他们故意的、经过深思熟虑后杀害了维特莫尔，这在法律上

并没有争议，遵照法律条文判决他们有罪，在法律上并没有什么困难；但问题在于，判决他们有罪，与

民意或者说同人们的道德感相冲突。在道德上，被告的行为也是极简单的，因为他们只是做了任何一个

人在当时的情境中都会做的事情，即使是法官自己，也可能会做出同样的行为。 
洞穴奇案中诸多法官各持己见、难以统一说明本案判决的难度之大。法官们力图使法律正义体现于

此。法官宣誓要解释、适用和维护法律，当法律与道德冲突时，法官的角色是守护法律；作为公民他们

当然可以去做很多事情，但作为法官，必须遵守法律。在本案中，试图判决被告无罪的唯一理由是法官

对四人抱有一种与法律无关的同情和个人道德感；这种同情可能是普遍、自然且令人尊敬的，但是根据

法律，它并没有任何权威的力量。法官赋有义务根据法律的平实文义来解释法律，忠实适用制定法，不

能受个人意愿或正义观念所左右。对法官来说，他们的职责只是中立的、不涉及价值偏好地适用法律。 

3. 从法律与道德角度审视案件 

3.1. 法律与道德的价值冲突问题 

依据“洞穴奇案”的判决结果来看，这四名被上诉到法庭的探险队员，其最后的结果是判以绞刑。

相对法科班专业出身的专业人士来说，犯罪谋杀给与正当的判决结果也是合情合理，也是符合法律条文

规定的，“任何故意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都是犯罪，都要按照条例受到必要的刑罚处罚”[2]，相反，对

于非法科出身的人，即那些业余法律爱好者的人来讲，在极度恶劣的环境下或是正在处于类似崩溃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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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状况中，如上的四名幸存的探险队员因为要保命而做出杀害其中一名人员予以存活人员的最大化的行

为，也确实是情有可原的。“有时候出于自保的行为而做出的破格性是予以理解和言说的”，若从这几

点因素考虑，法律与道德或是道德与情理，还是法律与情理之间的较量，就值得我们做出后续的思考与

衡量。 
通常说来，法律作为一种具有公正力的准则，可以说是经常把法律作为是最低的社会秩序安定或混

乱的维护标准；往细致了说，这也就意味着和谐安定的社会秩序是需要合法的维护的，但不仅仅是只拿

法律这个手段来维持，从情理上而言，更多的是依靠道德、道义等软性支撑来去为社会秩序提高更完全

的保障。一方面来讲，道德是来自于人心，暗含地是人们内心的一种自我遵照与遵从，道德的养成与维

系更多的需要依靠大众公民们的心底良知去形成与保养，以此提供支撑[3]。另一方面，随着国家社会的

发展不断进步，我们逐渐生活在物欲横流的复杂环境中，身边的人与物也不再向以前那样单纯，环境的

改变会使得人心也慢慢接触到利益与金钱的诱惑，这时候，当我们在面对那些简单的事物抑或是处于简

易的情景下，人心漫漫，便会发生扭曲与变形；此时此人此心，也就需要依靠法律去作为一种更加强制

有效的手段来对不同的道德观念所隐射出的不同的想法去合理地统一和整治，因此，社会也会慢慢出现

一套合适的维系发展准则，可以说是法律的强制性与威严性所带来的效用。当然，这种变化并不意味着

法律就一定会替代道德，取代道德从侧面所展现出来的柔性作用，人们常说，“道德是法律设立的基础，

反过来展现出来的又是法律保障着道德的稳定持续健康发展”[4]，若是从司法审判的角度来去思考这一

问题，法官也会法律与道德两者之间难以权衡，案件所展现出来的价值冲突，就意味着法官在法律和道

德之间要做出抉择和取舍，且执法司法过程明确倡议要在本身就坚持基本的正义与人道的前提下，严格

遵守法律至上这一合法性原则。简单地拿实质主义这一概念来叙述，基于法律至上的应和准则之下，想

要实现事件形式的正义、获取公正有效的结果，做出的合乎情理的让步和妥协也是必要的。当然，以上

说的这种妥协和让步一定是要置于一个合理有限的范围之内来实施的，这个所谓的“有限的范围”就可

以理解为是源于对生命的敬畏感，即任何情况下的任何人都不可以任意夺取他人生命以及不可将不必要

的威胁及危险施加于任何人身上。 

3.2. 法律与正义的矛盾共生问题 

正义的内涵可谓百家争鸣，这里选取美国法理学家博登海默的比喻作以解释：“正义是带有一张普

洛透斯似的脸，变幻无常、何时何地都会展现出不同形状并带有不尽相同的面貌。当人们想要细致地观

察这张脸并尝试解开其隐藏在表面之后的秘密时，试图解开迷惑的人往往是深感迷惘。”法律上赋予每

个人都有生来平等的生命权，并且是不可以被给予量化和对比的，以免误导地形成“一命换多命”的错

误价值观；正义却默认将人作为了一种交易的工具亦或是手段。这里引用特鲁尼法官的观点，即法律条

文的出现并不是一种偶然，法律条文是由权威立法者经过利弊的权衡、价值观的争夺，结合多方社会现

实而制定的用以规范社会的整体规则，这样被制定出来的法律条文理应要得到我们的尊重和遵守。 
从道德层面上来讲，表面上的饥饿状态往往体现了人们内心最直截了当的感受即先活命，因此，在

这种状态下的提议和想法若是能够实施和实现，也一定是会先经过所有人的赞同，这里的“洞穴奇案”

的杀人提议，也就明显地可以看出：五名队员认可并采取公平决定即牺牲一人达到保全其余四人性命的；

这里既体现了妥协的内容，同样也符合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观念。然而，仅仅只以这样一种简单的线性想

法去衡量这一案件的整体性，则是肤浅并缺乏情理性的，生命至上这一原则似乎已经极为公正的扎根在

大众心里，人的生命自然就不可以被随意放在台面上去谈论利益的最大与最小，“利益最大化”的这种

观点在道德面上是虚无的甚至是不合理的，生命自发展以来就应当是无价的，理应得到尊重和理解，无

论社会是怎样的多元发展，法律这一极具规范性的社会存在，往往在一定程度上不等同于“理想的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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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绝大多数只是在有限的范围里达成一种“妥协的正义”，是夹杂着个体的欲望和意志的。 
如果大众群体将法律的权威与有效置之一旁，不予理睬，而去仅凭借个人的意愿去践行个人所以为

的正义，形成的结果就会与社会价值观有所冲突，反过来，如果单纯地依靠个体的道德观念去凌驾于法

律条文之上，以道德观作为支撑，从而形成数量上的大多数，那么最终的结果则会个体道德暂时主导政

治生活，缺失法律信仰，社会治理也会慢慢发生紊乱，进而形成一系列的“蝴蝶效应”。因此，法律有

必要在合适的时机去适当接受每个人的个体理想所达到的诸多妥协[5]。因此，在面对法律与道德、妥协

与正义之间，可以尝试将大多数人的正义聚合上升至法律层面，并加以维护和遵守，因为正义一般与人

们所崇尚的社会整体道德观是吻合的。由此，在立法过程中，理应更多地考虑到大多数民众的内心道德

感与正义感，积极地予以倾听和关注，法律也会真正地与正义相互促进、共生共长。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被告应当承担刑事责任。被告的行为不管是从法律角度去看，还是从道德角度

考量，均应当被谴责的，即使以自己生命为代价，也应当克制住，不去杀人，这是人类文明所要求的道

德品质的一部分，同样，这也是法律所明确规定的，这是符合正义的观点的，这也是法律与道德相契合

的一个体现。 

4. 结语 

法律有着超脱古板之外的思辨之美，洞穴奇案之所以被称为“史上最伟大的法律虚构案例”，跟人

们面对法律的矛盾性相关；人们一方面期待中立客观，不带有任何价值取向；另一方面又希望法律能代

表正义，不拘泥于条文[6]。正是因为人生总要在两难之间做出艰难抉择，所以造就了洞穴奇案的经典。

面对此类疑难案件，每一个观点都有其固有的存在价值以及待商榷之处。道德范畴与法律价值的冲突是

这个案件的关键，我们运用严苛的法规可以判断有罪，在心中却难以接受这种“无辜”的惩罚。这个营

救过程中，并不只有一个人吃人的案子，同时还有十名营救人员的牺牲以及物质的损耗在其中，这有悖

等价原理，所以于情于理本案皆被评价为是对公众价值观与世界观的巨大挑战。此类案件往往置人于左

右为难的境地，内心真意会受到恻隐之心的压制；我们无法否认道德和法律在社会调整中起到的至关重

要的作用，法律与道德之间一直都是曲折迂回的矛盾运动，“合法不合理”或是“合理不合法”始终是

缠绕其中，问题的消解与新矛盾的不断衍生，从侧面上也体现了法律与道德在一定意义上的共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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